	EZWORKSHOP試用包網站申請表

	姓名：       直銷商ID: 
	住址：同ezworkshop WFH網站 免填

	電話：同ezworkshop WFH網站 免填
	Email：同ezworkshop WFH網站 免填

	手機：同ezworkshop WFH網站 免填
	發電子書用 (最好申請一個新的)

	辦公室：同ezworkshop WFH網站 免填
	gmail帳號：同WFH網站 免填
	gmail密碼：同WFH網站 免填

	上線第一代直銷商編號 必填
	上線第二代直銷商編號
	上線第三代直銷商編號

	20- 
	20- 
	20- 

	姓名: 
	姓名: 
	姓名: 

	您的轉址網址： 

	轉址公司網站：
	轉址帳號：
	轉址密碼：

	匯款收據黏貼處：(可貼橫的)   已租用WFH網站者 試用包網站開通費 1000元


	※ 請傳真本單據，並來電確認  聯絡人: 李心怡 ※ 

洽詢專線： +886-2-2702-7177  或+886-931-010-111  FAX：+886-2-2702-2931


EZWORKSHOP 網站用戶約定條款

為保持本EZWORKSHOP網站系統正常運作及保障所有用戶權益，本用戶人同意遵守下列各項條款規定：

1. 遵守網域協會之規定，禁止發送任何未經收件人同意之廣告信函及大量電子郵件資訊。

2. 遵守當地政府相關法令，及Herbalife公司直銷商之所有廣告規範。

3. 如因上述違規事項，本網站有權不予另行通知，立即暫停網站所有服務，暫停時間至少為期二週，並請用戶改善其行為模式。之前所預繳費用亦不得辦理退費；致肇成如應負民刑事責任，或損及第三人權益者，由用戶本人處理與本網站無關。
4. 如因暫停服務之用戶，經填具切結書並繳交網路設定費NT$1000，且必須更新網功能變數名稱稱及變更帳號後，方得以恢復網站使用，但之後仍未改善使用方法或已造成本網站系統及他人使用之障礙者，本網站得再度停止服務或終止使用權。

5. 使用由本網站系統提供之各種服務功能及程式，其智慧財產權均歸屬於本網站擁有，用戶僅得自行於本服務之範圍內使用，其他如有複製更改或不正常使用方法及供他人使用等侵權情形，本網站得立即進行終止使用外，並得請其損害賠償。

6. 首次申請得需負擔費用NTD:    ，續約者費用另計，一經開通不得退費，用戶應履行本約定條款，按申請使用之服務費率與本網站通知之金額期限給付相關用，如逾期未繳納或拒絕繳納，本網站有權經e-mail通知後立即進行中止所有服務，所衍生之法律責任及損失概由用戶自行負擔，用戶不得因此而要求本網站任何補償或賠償。

7. 用戶與網站系統相關服務所引起之爭議，其法律管轄權以最接近本網站所屬公司設址地點的中華民國法院為之。

8. 本網站智慧財產權屬李心怡所有。

9. 本網站有權修改本條款之內容，並不再另行通知。

10.用戶與網站系統相關服務所引起之爭議，其法律管轄權以最接近本網站所屬公司設址地點的中華民國法院為之。

同意人簽名處：                                   日期：                             
